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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服”公开承诺
 按照 “双创双服”活动要求，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提高民政为民服务水平，我局现公开承诺如下：
一、严格落实低保政策，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2018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整为3700元/年.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550元/月.人；农村特困人员调整为4800元/年.人；城镇特困供养人员调整为715元/月.人，其它标准也相应的提高，调增后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对群众反映的漏保、错保等问题举报线索，10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二、加大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力、保证流浪 乞讨人员生活。逐步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对于脱贫再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时给予临时救助；24小时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管理服务，向符合条件的求助人员无偿提供能满足其基本健康和安全需要的食物和住处。
三、积极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大残疾人和公共服务投入，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2018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6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55元。
四、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扎实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基本信息动态管理，健全救助保护机制，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立联络人和定期探访制度，探索建立关爱服务内容清单，推广互助和为老志愿服务等活动，确保留守老年人得到基本生活照料。
五、加强敬老院规范化管理，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确保生产安全。大力动员农村五保对象入住敬老院，同时落实奖补制度，支持民办养老院发展，推进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进一步深化“手拉手”助困行动，将不宜入住敬老院且生活不能自理的五保对象全部纳入“手拉手”助困对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护理人员照顾他们的基本生活，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抓好农村社会养老“幸福工程”——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加强对幸福院建设的引导与支持。
五、全面推行退役士兵“阳光安置”科学编制安置计划，督导接收单位落实策，杜绝出现新的欠帐。积极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依托“兵兵乐业”就业服务平台，积极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创业。保证有培训意愿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参加1次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
六、加强对社会团体和民非企业管理，对群众反映的社会组织违法举报线索，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服务投诉受理电话：0312-6633768


